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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部办公厅： 

    按照《关于报送 2017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的通知》（环办大

气函〔2017〕1954 号）要求，现将我省 2017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报上。 

此函。 

联系人：金水桥    联系电话：0431-89963190 

  

附件：1.吉林省 2017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2.2017 年度环境噪声防治工作主要数据表 

    3.吉林省省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联系人 

吉林省环境保护厅         

2018 年 3月 19 日          

  



附件 1 

  

吉林省 2017 年度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总结 

    一、城市声环境质量状况 

（一）城市功能区声环境质量 

2017 年度，吉林省 9个城市各类功能区共监测 110 个测点。 

昼间：城市疗养区、居住区、混合区、工业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铁

路干线两侧区域平均达标率分别为 100.0％、73.9％、79.1％、95.6％、94.

9％和 93.1%。与上年相比，疗养区、居住区、工业区、交通干线分别上升了 25.

0、14.6、2.2 和 3.1 个分点，混合区和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下降了分别 0.9 和 0.

8个百分点。各市功能区昼间噪声平均达标率。 

夜间：城市疗养区、居住区、混合区、工业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铁

路干线两侧区域平均达标率分别为 100.0％、50.6％、75.2％、76.4％、44.

9％和 47.2%。与上年相比，城市疗养区、居住区、混合区、工业区、交通干线

两侧区域和铁路干线两侧区域依次上升了 75.0、21.9、19.2、1.7、15.5 和 24.

7个百分点；各市不同类别功能区夜间噪声平均达标率。 

与上年相比，城市疗养区、居住区、工业区、铁路干线昼、夜间平均达

标率均上升；混合区、交通干线两侧区域昼间下降，夜间平均达标率上升。总

体看来，昼间平均达标率高于夜间。交通干线两侧区域和铁路干线两侧区域功

能区噪声污染程度比上一年有所下降。 

  

吉林省城市功能区噪声昼间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 

城市 年度 
0类 

疗养区 

1类 

居住区 

2 类 

混合区 

3 类 

工业区 

4a 类 

交通干线 

4b 类 

铁路干线 

长春

市 

2017 100.0 87.5 91.7 93.7 100.0 100.0 

2016 75.0 93.7 75.0 100.0 83.3 0 

吉林 2017 － 55.0 100.0 100.0 100.0 87.5 



市 2016 － 75.0 87.5 100.0 100.0 100.0 

四平

市 

2017 － 37.5 12.5 91.7 91.7 25.0 

2016 － 12.5 50.0 72.7 83.3 100.0 

辽源

市 

2017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16 － 37.5 81.3 75.0 100.0 100.0 

通化

市 

2017 － 100.0 100.0 100.0 100.0 100.0 

2016 － 75.0 83.3 100.0 100.0 100.0 

白山

市 

2017 － 87.5 58.3 87.5 100.0 100.0 

2016 － 50.0 66.7 87.5 100.0 100.0 

白城

市 

2017 － 58.5 87.5 100.0 91.7 75.0 

2016 － 50.0 66.7 87.5 100.0 100.0 

松原
市 

2017 － 81.5 87.5 100.0 87.5 100.0 

2016 － 37.5 87.5 100.0 100.0 75.0 

延吉

市 

2017 － 58.3 87.5 100.0 91.7 75.0 

2016 － 41.7 87.5 100.0 100.0 25.0 

平均 
2017 100.0 73.9 79.1 95.6 94.9 93.1 

2016 75.0 59.3 80.0 93.4 95.7 90.0 

  增减 25.0 14.6 -0.9 2.2 -0.8 3.1 

吉林省城市功能区噪声夜间达标率统计表    单位：％ 

城市 年度 
0类 

疗养区 

1类 

居住区 

2类 

混合区 

3 类 

工业区 

4a 类 

交通干线 

4b 类 

铁路干线 

长春

市 

2017 100.0 81.3 75.0 75.0 25.0 25.0 

2016 25.0 25.0 41.7 62.5 8.3 0.0 

吉林

市 

2017 － 5.0 81.3 100.0 50.0 50.0 

2016 － 10.0 56.3 100.0 50.0 25.0 

四平

市 

2017 － 12.5 25.0 91.7 0.0 25.0 

2016 － 0.0 50.0 54.6 0.0 25.0 

辽源

市 

2017 － 75.0 100.0 100.0 100.0 100.0 

2016 － 12.5 68.8 75.0 100.0 100.0 

通化

市 

2017 － 100.0 100.0 83.3 87.5 50.0 

2016 － 62.5 66.7 75.0 62.5 0.0 

白山
市 

2017 － 37.5 33.3 25.0 75.0 75.0 

2016 － 25.0 33.3 50.0 25.0 50.0 

白城

市 

2017 － 33.3 75.0 87.5 0.0 25.0 

2016 － 58.3 87.5 75.0 16.7 0.0 

松原

市 

2017 － 43.8 75.0 87.5 0.0 25.0 

2016 － 18.8 37.5 87.5 50.0 0.0 

延吉

市 

2017 － 66.7 100.0 50.0 16.7 25.0 

2016 － 58.3 62.5 100.0 0.0 0.0 

平均 
2017 100.0 50.6 75.2 76.4 44.9 47.2 

2016 25.0 28.7 56.0 74.7 29.4 22.5 



  增减 75.0 21.9 19.2 1.7 15.5 24.7 

    （二）区域声环境质量 

    我省 9 个地级城市共布设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测点 1033 个；城市

道路交通噪声测点 577 个（12 个测点由于道路施工无法监测）；城市环境功能

区噪声测点 110 个。 

    2017 年度，9个城市区域环境噪声昼间等效声级分布范围在 45.

9～56.3dB(A)之间，平均值为 52.6dB(A)。与 2016 相比，全省城市区域环境噪

声平均等效声级下降 1.7 分贝（A），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无明显变化。 

  

吉林省城市区域（昼间）环境噪声平均等效声级统计表    单位：dB(A) 

年度 
长春

市 

吉林

市 

四平

市 

辽源

市 

通化

市 

白山

市 

白城

市 

松原

市 

延吉

市 

平均 

2017 52.7 52.5 53.5 52.5 51.9 45.9 53.2 54.7 56.3 52.6 

2016 55.7 53.3 57.2 53.4 59.7 55.3 50.9 50.9 51.8 54.3 

增减 -3.0 -0.8 -3.7 -0.9 -7.8 -9.4 2.3 3.8 4.5 -1.7 

  

吉林省城市区域（昼间）声环境质量年度比较表   

年度 

监测城市

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个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2017 9 1 11.1 7 77.8 1 11.1 - - - - 

2016 9 - - 5 55.6 4 44.4 - - - - 

注：城市区域声环境质量等级“一级”至“五级”可分别对应评价为

“好”、“较好”、“一般”、“较差”和“差”。 

据 2017 年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声源数据分析，城市昼间区域环境噪声的

声源结构为生活噪声 514 个，占 49.8％；工业噪声 222 个，占 21.5％；交通噪



声 199 个，占 19.3％；施工噪声 86个，占 8.3％；其他噪声 12 个，占 1.2%。

可见，生活噪声所占比例最大，是影响范围最广的噪声源，其次是工业噪声和

交通噪声，同时施工噪声对城市声环境也产生一定的影响。从现实情况分析来

看，控制工业噪声、交通噪声和社会生活噪声是我省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的

重点。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影响主要分布在城市道路交通干线两侧、市区铁路沿

线、建筑施工现场、混合区内的中小型工厂邻近和商业区及娱乐场所附近的居

民区。上述区域也是我们改善城市声环境质量重点区域。 

    （三）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 

    2017 年度，吉林省 9 个城市昼间共监测道路交通干线 906.6 公

里。其中 243.0 公里路段超标，占总监测长度 26.8％，比上年相比下降了 4.5

个百分点。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平均等效声级范围在 54.0～70.8dB(A)之

间，均值 67.3dB(A)，比上年上升 1.1dB(A)。 

与上年相比，9 个城市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变化以平均等效声级变化 1d

B(A)为判据，全省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质量无明显变化，其中白山市、白城市

道路交通声环境昼间质量明显好转，四平市、辽源市、松原市道路交通声环境

昼间质量有所下降。 

吉林省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噪声平均等效声级统计表   单位：dB﹙A﹚ 

年度 
长春

市 

吉林

市 

四平

市 

辽源

市 

通化

市 

白山

市 

白城

市 

松原

市 

延吉

市 

平均 

2017 69.4 69.8 70.8 69.3 66.7 64.1 61.0 65.7 69.5 67.3 

2016 69.5 69.8 61.5 59.6 67.8 69.2 66.7 62.2 69.0 66.2 

增减 -0.1 0.0 9.3 8.7 -1.1 -5.1 -5.7 3.5 0.5 1.1 



    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超标路段百分比范围 0.0～56.0％之

间，平均超标率为 24.1％，比上年下降了 4.3 个百分点。城市道路交通噪声超

标路段百分比依次是：四平市 56.0％；吉林市 46.5％；延吉市 38.4％；辽源

市 33.9％; 长春市 27.8％；通化市 24.5％；松原市 6.2%；白山市 1.9%；白城

市 0.0％。 

吉林省城市道路交通噪声（昼间）路段超标率统计     单位：％ 

年度 长春市 吉林市 四平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白城市 松原市 延吉市 平均 

2017 27.8 46.5 56.0 33.9 6.4 1.9 0.0 6.2 38.4 24.1 

2016 35.8 46.7 53.9 0.0 24.5 43.6 11.3 5.6 34.6 28.4 

增减 -8.0 -0.2 -2.1 33.9 -18.1 -41.7 -11.3 0.6 3.8 -4.3 

    全省 2017 年 5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属于一级，分别

是白城市、白山市、松原市、和通化市，占监测城市的 55.6％；4个城市昼间

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属于二级，分别是长春市、辽源市、吉林市、和延吉市，

占监测城市的 44.4％；1个城市昼间道路交通声环境质量属于三级为四平市，

占监测城市的 11.1％ 

   吉林省城市道路交通（昼间）声环境质量年度比较表 

年度 

监测城市

数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五级 

个 个 ％ 个 ％ 个 ％ 个 ％ 个 ％ 

2017 9 4 44.4 4 44.4 1 11.1 - - - - 

2016 9 5 55.6 4 44.4 - - - - - - 

    二、2017 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情况 



    我省建立了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部门联动机制，加强综合治

理，加大社会生活噪声整治力度，严格控制交通噪声污染，集中整治工业和施

工噪声，有效控制和改善了声环境质量。 

    （一）地方发布的噪声污染防治规范性文件和一般文件 

    2017 年我省及所属地区未发布噪声污染防治规范性文件和一般

文件。 

    （二）环境噪声污染投诉及处理 

    1.噪声投诉情况。 

    2017 年，全省环境问题诉求 4930 件，其中环境噪声污染投诉 2

546 件，办结率达到 100%，占总环境投诉中占 52%。噪声投诉热点为社会生活

娱乐噪声，投诉量为 995 件，建筑施工噪声，投诉量为 919 件。随着城市化进

程加快，噪声污染影响日益突出。为及时处理群众反映的噪声问题，我省建立

了“12369”环保举报管理平台，整合了 12369 投诉电话、微信举报和网络投诉

平台，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实现省与各市（州）信息共享，部门联动。 

    2.中央环保督察时群众信访举报的环境噪声扰民情况。 

    中央环保督察期间共涉噪声扰民信访案件 2302 件，其中属实案

件 2127 件和不属实案件 175 件，不同投诉类型案件工业噪声举报数 274 件、

建筑施工噪声举报数 60 件、交通运输噪声举报数 248 件、 社会生活噪声举报

数 1720 件、责令整改 1886 件、立案处罚 216 件，罚款 549.9 万元，各类噪

声投诉案件整改责任部门包括 环保局、建委、市容、规划、交通 等部门。 

    （三）噪声源监督管理情况 

    1.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情况。我省严格执行《地面交通噪声污染防治技术

政策》，公安、交通部门在市区主干道设立禁鸣标识，在各学校所在路段和办



公场所等敏感区域附近设禁鸣区和限速区，加强对乱鸣笛现象的监管力度。交

管部门合理分配各交通干道的车流量、车吨位，严格管理机动车违章、占道问

题，着力提高城市道路通行效率。同时，加强道路建设改造，建设交通干线绿

色声屏障，包括噪声敏感建筑物集中区域的高架路、快速路、高速公路、城市

轨道等道路两边均设立了隔声屏；市区铁路道口均实施立交建设，高铁在市区

内运行的敏感区域也设立了隔声屏。 

    2.施工噪声监督管理情况。建筑施工项目依法执行环境影响评

价制度，严格落实噪声污染防治措施。强化建筑施工声环境监管，征收建筑施

工噪声超标排污费，督促施工单位优先选用低噪声施工机械、设备，对主要声

源采取隔声、消声、减振等措施，严格执行《建筑施工场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12523－2011）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在市区噪声敏

感建筑物集中区域内，禁止夜间进行产生环境噪声污染的建筑施工作业，因生

产工艺上要求或者特殊需要必须连续作业的必须报环保部门批准。 

    3.社会生活噪声监督管理情况。各级环保部门积极协同城管、公

安、工商、文化、建设等相关部门，有计划地对公共场所的噪声污染状况进行

现场检查，严格规定商业区、文化娱乐场所等必须履行环评审批手续，并达到

环境功能区划要求。为确保中、高考期间考生拥有一个安静、良好的考试环

境，政府发布禁噪公告，环保部门与公安、建设、城管、工商、教育、文化等

部门组成联合检查组，开展专项执法检查，对敏感点工业企业、城市建筑施工

工地、城区娱乐场所等噪声源敏感区域进行 24 小时检查、巡视。督促噪声排放

单位和个人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噪声污染，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噪声污

染防治法》的行为，及时曝光、从速处理，有力地保证了中、高考的顺利进

行。 



    4.工业企业噪声监督管理情况。督促企业严格落实环评有关规

定，对群众反映噪声污染严重，影响群众生活的工业企业及时责令整改，确保

达标排放。对噪声、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企业实施关停、搬迁。工业企业噪声

排放超标扰民全年投诉量为 334 件，占总投诉量的 13%，办结率达到 100%。 

    5.机场周边区域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情况。长春机场在建设之初

就严格落实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飞机起降噪声得到有效控制。 

    6.采用噪声自动监测系统污染防治工作情况。2017 年，我省把

集中整治和长效管理相结合，环保、公安和城管等部门联合开展工作，从制度

上保障了区域环境噪声污染治理的执法力度，提高了工作效率，形成了高效联

动的噪声管理体系，确保声环境质量达标。环保和公安、住建等部门确定了限

制作业时间和经营时间，划定了机动车辆禁鸣区域、路段，明确了禁止大型货

车、拖拉机、摩托车在城市市区内行驶的路段和时间，采取了暂扣或封存产生

噪声污染的设备、器材等治理措施，确保给市民提供一个安静的生活和工作环

境。 

    （四）城乡声环境质量管理 

    1.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及调整情况。近年来，我省积极实施声环境功能区

划分工作，截止 2017 年底，全省 9个市（州）已全部划定声环境功能区，明晰

了城市噪声功能区定位。 

    2.城市声环境不达标区噪声削减计划及实施情况。2017 年我省各

地环保、公安、交通、工商等部门，加强协作，密切配合，加强对声环境不达

标区日常监管，突出重点时段、重点区域，对噪声污染源进行集中查处，采取

专项行动、综合整治等方式对噪声污染源进行集中整治，降低噪声等效声级，

减少噪声污染，各划定区域达到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3.乡村声环境质量管理情况。声环境质量适用区域划分方案中

未涉及到的乡镇、村庄等区域执行 1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乡村集镇执行 2 类

声环境功能区标准。在日常监管中严格执行此标准。 

    （五）开展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评估情况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每年按区域环境噪声、交通噪声、功能区噪

声分别进行数据综合分析，依据《声环境质量评价方法技术规定》进行评价，

并在《环境质量年报》中发布。 

    三、2017 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经验总结 

    （一）完善机制。按照“服务为主、以民为先”的理念，健全

完善了部门联动、齐抓共管机制，投诉统一受理、归口管理、限时办结机制，

扰民噪声污染防治工作案件执法机制，宣传机制和监管责任追究机制等一系列

噪声污染防治长效工作机制，形成了高效联动的噪声污染防治体系。 

    （二）加大投入。近年来，我省不断加大城市降噪基础设施建

设，在城市道路、高速公路等交通干线两侧，通过设置隔声屏、建设生态隔离

带、安装隔声门窗等措施；倡导绿色出行，建设公共自行车系统，减少机动车

上路行驶，有效防治交通干线噪声污染。 

    （三）强化监督。鉴于噪声污染的特殊性，受污染者与污染者一

般都是相邻关系，涉及到民事关系和社会稳定。我省充分发挥生态监督员的作

用，加强宣传教育，及时纠正违法行为，尽可能避免噪声污染源的产生，全力

调解因噪声污染引起的相邻纠纷。 

四、环境噪声监督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和建议 

    （一）存在的问题 



    1.噪声污染投诉率呈上升趋势。一是随着城市建设规模的不断扩大，建

筑施工噪声源的数量增加，加之部分路段经常施工，造成这些路段的噪声较

高，尤其是夜间施工噪声。二是机动车数量增速加快，交通噪声的影响范围和

强度逐年加大。三是社会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流通市场的不规范，商业活动的规

模和范围不断扩大，如商业区文化活动噪声（酒吧、KTV）营业时间延长，以及

街道、家属区内流动性商业活动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2.噪声污染调查取证难度较大。建筑施工噪声污染存在瞬时

性、分散性等特点，随着设备的关停而很快消失，给执法取证带来很多困难。

个别噪声源具有临时性、随机性的特点，违法超标排放噪声的单位企业与执法

人员周旋，逃避检查。 

    （二）意见建议 

    1.建议国家在噪声污染防治方面给予资金支持，进一步加强基

层环保部门的噪声污染监察监测能力建设，基层环境监察和环境监测机构配置

相应的仪器、设备。 

    2.建议进一步广泛宣传噪声污染防治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发

挥媒体对各类噪声扰民的舆论监督，加大噪声违法的曝光力度。 

    五、2018 年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计划 

    （一）加强规划引导，严格环境准入。将声环境质量改善作为

污染防治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在业务办理、审核等各个环节中严格声环境准

入，规划环境影响评价文件要设立噪声污染防治章节，建设项目环评要明确改

善声污染防治的措施要求，严格项目环境噪声“三同时”验收管理，未通过验

收的噪声排放项目，一律不得投入运行。 



    （二）完善功能区划，加强噪声监管。结合城市发展情况，按照

《城市区域环境噪声区划分技术规范》，对城市声环境功能区进行完善和调

整。 同时，严格按照《声环境质量标准》等相关要求开展噪声监测及数据报送

工作。严肃查处噪声环境违法案件，确保群众环境权益。 

    （三）加强源头管理，加快污染治理。确定的交通、建筑施工、社

会生活和工业等领域的重点噪声排放源，按照属地管理原则，严格实施噪声污

染限期治理，确保实现重点噪声污染源排放达标。同时要将乡村环境噪声污染

防治纳入日常环境管理工作。 

    （四）加强宣传教育，提高环保认识。广泛开展噪声污染防治法

律、法规和政策的宣传教育活动，进一步提高各级环保部门和人民群众对噪声

污染防治工作的认识，按照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生态文明的要求，切实

采取有效措施，突出解决城乡环境噪声污染问题，建立环境信息通报制度，加

大噪声违法的舆论监督和曝光力度，多方面、多途径加强噪声污染防治工作，

努力建设安静舒适的城乡环境，为群众安居、宜居提供环境保障。 



附件 2 

吉林省 2017 年度环境噪声 

污染防治工作主要数据表 

表 1  2017 年颁布的噪声污染防治规范性文件和一般文件 

名  称 发布时

间          （年

/月/日） 

实施时

间     （年/月

/日） 

发布部

门  （全称） 

        

表 2  2017 年发布的环境噪声标准 

标准名称 标准编号 

    

表 3-1  2017 年环境噪声投诉基本情况 

城市名称 
环境投诉总数

（件） 

投诉噪声数量

（件） 
办结率 数据来源 

省  级 0 0 100% 省环保厅 

长春市 3266 2021 100% 省环保厅 

吉林市 334 113 100% 
省环保厅 

四平市 246 103 100% 省环保厅 

松原市 221 77 100% 
省环保厅 

白城市 165 53 100% 省环保厅 

辽源市 115 21 100% 省环保厅 

通化市 97 34 100% 省环保厅 

白山市 177 44 100% 省环保厅 

延边州 137 38 100% 省环保厅 

长白山管委会 5 2 100% 省环保厅 

公主岭市 98 18 100% 省环保厅 

梅河口市 54 15 100% 省环保厅 

珲春市 15 7 100% 省环保厅 

汇  总 4930 2546 100% 省环保厅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07/xxgkmlqy/201812/


 

表 3-2  2017 年各类噪声投诉分类统计 

环境噪

声分类 

投诉数量（件） 

  省级 
长春

市 

吉林

市 

四平

市 

辽源

市 

通化

市 

白山

市 

松原

市 

白城

市 

延边

州 

长白

山 

公主

岭市 

梅河

口市 

珲春

市 

汇

总 

工业噪

声 
0 191 30 17 6 6 9 34 34 2 0 5 0 0 334 

建设施

工噪声 
0 820 32 9 3 12 7 16 3 13 0 1 2 1 919 

交通噪

声 
0 40 5 2 0 0 0 3 1 0 0 0 1 0 52 

社会生

活娱乐

噪声 

0 852 37 17 8 11 9 7 12 17 1 12 8 4 995 

其他 0 135 10 64 5 5 19 20 4 7 1 0 4 2 276 

总数 0 2021 113 103 21 34 44 77 53 38 2 18 15 7 2546 

  

  

  

  

  

  

表 3-3  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信访举报环境噪声扰民情况统计 

地区名

称 

省

级 

长春

市 

吉林

市 

四平

市 

辽源

市 

通化

市 

白山

市 

松原

市 

白城

市 

延边

州 

长

白

山 

公主

岭市 

梅河

口市 

汇总 

环保督
察群众

信访举

报数

（件） 

26 3545 1092 468 385 390 452 540 367 483 8 222 88 8066 

涉及环

境噪声

的举报

数

（件） 

0 1339 253 107 110 76 72 91 96 99 2 38 19 2302 

环境噪

声类属

实案件

0 1268 234 98 99 64 60 80 91 92 1 22 18 2127 



数

（件） 

工业噪

声举报
数

（件） 

0 132 25 22 29 21 14 3 8 13 0 5 2 274 

建筑施

工噪声

举报数
（件） 

0 32 4 1 5 4 3 3 3 4 0 0 1 60 

交通运
输噪声

举报数

（件） 

0 158 14 10 10 6 7 11 8 10 1 10 3 248 

社会生

活噪声
举报数

（件） 

0 1017 210 74 66 45 48 74 77 72 1 23 13 1720 

责令整

改案件

数

（件） 

0 875 303 83 180 24 44 85 146 83 1 42 20 1886 

立案处
罚案件

数

（件） 

0 100 48 10 17 6 8 8 5 7 0 3 4 216 

罚款金

额总数

（元） 

0 187.5 71.9 55.5 88.5 3.5 32.9 30.1 16 24.8 0 4.2 35 549.9 

参与整

改责任

部门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环

保、

建

委、

市

容、

规

划、

交通 

  

表 3-4  中央环保督察群众信访举报环境噪声扰民及处理情况详表，由

于该表格需填报内容很多，A4 纸张无法打印，此表以 Excel 表格形式已经上报

了电子版。 



 

表 4  声环境功能区划分与调整工作 

城市名称 
首次声功能区划完成时间

（年） 

最近一次声功能区划调整完成时

间（年） 

长春市 2005 年 2015 年 

吉林市 1997 年 2013 年 

四平市 1997 年 2013 年 

松原市 1997 年 2014 年 

白城市 1997 年 2015 年 

辽源市 1997 年 2013 年 

通化市 1997 年 2013 年 

白山市 1997 年 2013 年 

延边州 1997 年 2013 年 

长白山 

管委会 
2015 年   

  

表 5  绿色护考 

城市名称 是否开展该项工作 覆盖考试类别 

长春市 是 中考、高考 

吉林市 是 中考、高考 

四平市 是 中考、高考 

松原市 是 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 

白城市 是 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 

辽源市 是 中考、高考 

通化市 是 中考、高考、公务员考试 

白山市 是 中考、高考 

延边州 是 中考、高考 

长白山 

环资局 
是 中考、高考 

  

  

表 6   2017 年立项的噪声科研情况 

项目名称 
组织立项单位（全

称） 

承担单位

（全称） 

项目资金 

（万元） 
起止时间 

          

  

表 7   环保部门噪声管理和监测能力建设 

城市名称 噪声管理专职 噪声管理兼 噪声监测专职 噪声监测兼职人员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07/xxgkmlqy/201812/


人员数（人） 职人员数

（人） 

人员数（人） 数（人） 

省  级 1 1 2 3 

长春市 1 215 5 1 

吉林市 1 4 2 7 

四平市 1 2 1 1 

松原市 1 2 1 2 

白城市 6 2 2   

辽源市 30 2 4   

通化市 1 34 1 2 

白山市 1 2 1 2 

延边州 1 8 1 16 

长白山 

管委会 
1 1 1 1 

汇  总 45 273 21 35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07/xxgkmlqy/201812/
http://xxgk.jl.gov.cn/zcbm/fgw_98007/xxgkmlqy/201812/


表 8   噪声自动监测 

城市名称 
设备套数
（台套） 

数据应用情况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省  级                 

长春市 16 15 1           

吉林市                 

四平市                 

松原市                 

白城市                 

辽源市                 

通化市                 

白山市                 

延边州                 

长白山 

管委会 
                

汇  总 16 15 1           

  



 

附件 3 

  

吉林省省级环境噪声污染防治工作联系人 

  

省

份 

人员 处

室

名

称 

职

务 

办公电话 手机 传真 电子邮箱 

吉

林 

李文辉 大

气

处 

处 

长 

043189963076 187043000106 043189963078 615689556@qq.com 

金水桥 大

气

处 

主

任

科

员 

043189963190 13944828822 043189963190 852310430@qq.com 

徐  睿 监

测

站 

工

程

师 

043187600064 13644419995 043187600064 9570635@qq.com 

  


